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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魏本玹
電話：03-3322101#7523
電子信箱：1002960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西門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4008720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376735100E_1140087206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087206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114年「素養導向課室評量資

源建置暨推廣計畫」線上專題講座研習資訊一案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14年9月4日師大心測中字第

114102426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講座採線上視訊會議辦理，實施計畫如附件1，相關資

訊如下：

(一)辦理主題：從數學科會考試題看課室評量。

(二)辦理時間：114年10月22日(星期三)下午1時30分至3時30

分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全國國民中小學教師、師資培育生及其他教

學人員，均可報名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

１、在職教師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報名(網址：

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index2-3.aspx)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40006702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9/08 12:4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請選擇「大專院校」再搜尋「課程代碼」，課程代碼

及報名截止日詳如附件1，如需取消報名，請於截止日

前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取消。

２、非在職教師、師資培育生或無需研習時數者，請於報

名期間透過報名表單完成報名。報名表單連結：

https://forms.gle/nFp2gsfGUq664Tan8。

(五)課程研習時數核定：

１、本講座僅提供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之研習時

數登錄及師培生校內採認之研習證明，不提供其他研

習證明(證書)。

２、各場次全程參與之報名者核予2小時。心測中心將依報

名者於線上實際出席情況核予研習時數(心測中心具研

習時數核發之認定權)，未經由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

名者或非在職教師，恕不核予研習時數。

３、師資培育生如需研習證明，請於各場次辦理後5個工作

天內自行寄送貴校師培中心採認之文件檔案至承辦窗

口信箱，核實後將簽章並掃描回傳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(六)行前通知：講座線上連結將於報名截止後，隨行前通知

電子郵件一併提供，敬請報名者密切留意個人信箱。

(七)承辦窗口：劉小姐，電話02-2362-0770分機230，電子信

箱miya0701@rcpet.ntnu.edu.tw。

三、請貴校本權責核予所屬出席教師公假及協助課務調整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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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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